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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就业形态， 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 “新技术—经济范

式” 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全新模式， 与传统的灵活型、 自雇型非标准就业方式有所不同。

本文基于中国官方统计数据、 互联网平台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 对中国新就业形态的规模

进行测算， 并以网约车行业为例分析新冠疫情对新就业形态的影响。 研究表明， ２０２０ 年，

中国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约为 ５４６３ ～ ６４３３ 万人， 在总就业中的占比达到 ７％～ ８％ ； 疫情期

间， 西北、 东北、 西南等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就业形态规模呈显著增长趋势， 新就业形态对

缓解年轻人就业压力发挥出积极作用。 统计部门应当将新就业形态的社会调查纳入官方统

计体系， 针对不同类型的新就业形态开展长期跟踪调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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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　 引言

２０２０ 年初， 新型冠状病毒疫情席卷全球， 疫情本身及相应的防控措施对原有经济

社会运行秩序带来巨大冲击， 其中对就业的影响格外严重， 引发了自第二次世界大战

以来最严重的就业危机。 疫情防控初期， 在传统经济活动普遍受到抑制的情况下， 数

字经济逆势增长， 短期内在就业恢复和就业带动上发挥了重要作用， 尤其是依托互联

网平台发展形成的 “新就业形态”， 在疫情爆发之后引发了广泛的关注和讨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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数字经济催生的新就业形态， 是一种以数字技术为支撑的 “新技术—经济范式”

下劳动力资源配置的全新模式， 与传统的灵活型、 自雇型非标准就业方式有所不同。
数字技术的发展和渗透， 对传统的就业生态、 就业结构和就业方式带来颠覆性的影响

和变革。 从就业生态来看， 数字经济的发展带来大量新兴领域的就业机会， 产生了诸

如网约车服务、 外卖配送、 快递配送等新职业和新就业机会。 从就业结构来看， 伴随

着农业、 制造业、 建筑业数字化转型的深入推进， 第一和第二产业中的劳动力被吸纳

到以 “数字” 为核心的现代服务业和新就业形态中， 使得第三产业的就业比重不断提

高。 从就业方式来看， 随着平台经济、 零工经济等新经济、 新业态的发展， 非标准就

业在全球范围内呈现增长趋势， 就业方式变得越来越复杂、 灵活和多样化 （王永洁，

２０１８）。 新就业形态作为非标准就业的一种重要形式， 已经成为一种全球性趋势。
中国高度重视数字经济新就业形态的发展。 ２０２０ 年 ５ 月 ２３ 日全国政协经济界联组

会上， 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对于 “新就业形态” 要顺势而为， 补齐短板， 在变化中完善。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１４ 日， 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等部门联合发布 《关于支持新业态新模式健

康发展激活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的意见》， 提出支持新业态、 新模式健康发展， 激活

消费市场带动扩大就业， 打造数字经济新优势。 数字经济及新就业形态在就业带动方

面被寄予厚望， 但关于新就业形态发展现状、 价值创造以及潜在问题的系统性定量研

究并不多见。 本文综合中国官方统计数据、 互联网平台数据和社会调查数据， 对中国

新就业形态的规模和发展现状进行分析， 并以网约车行业为例， 结合新冠疫情期间新

就业形态在就业带动方面的作用， 对新就业形态价值创造、 潜在问题进行探讨， 以期

为促进新就业形态发展提供有益参考。

二　 文献综述

（一） 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和内涵

从相关文献看， 关于新就业形态的讨论主要集中在非标准就业议题下。 非标准就

业并没有一个确定的官方定义， 主要是指在标准就业之外的就业关系， 与非标准就业

相关的表述非常多， 例如临时性工作、 兼职、 随叫随到型工作、 自由职业、 灵活性工

作、 零工工作等等 （Ｈｏｗａｒｄ， ２０１７）。 非标准就业并非新事物， 在标准就业形式兴起以

前， 灵活性、 自雇型等非标准就业方式曾经是主流， 工业化的大规模应用和发展推动

了标准就业关系的建立， 特别是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得到广泛推广。 而随着经济的

发展和技术的进步， 完全就业不再是宏观经济发展追求的目标， 新的目标变成 “通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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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断解决失业来维持劳动力市场的平衡” （Ｓｔａｎｆｏｒｄ， ２０１７）。 在这样的背景下， 灵活

型、 自雇型就业的比重开始重新提升。 近年来， 伴随着数字化平台的出现和发展， 非

标准就业变得更加容易组织， 尤其是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的就业形式得到了快速发展。
以数字平台为中介的工作 （Ｅｌｅｃｔｒｏｎｉｃａｌｌｙ Ｍｅｄｉａｔｅｄ Ｗｏｒｋ） 通常也被称为平台经济

就业 （Ｏｎｌｉｎｅ Ｐｌａｔｆｏｒｍ Ｅｍｐｌｏｙｍｅｎｔ， 简称 ＯＰＥ）， 平台经济就业有多种形式， 有的是在

线接单、 在线交付的方式， 如设计、 辅导等工作； 有的是在线接单、 线下交付的方式，
如网约车、 外卖配送等工作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国际劳工组织明确了四类典型的非

标准就业形式： 临时性就业、 非全日制就业 （兼职）、 临时性机构工作或多方雇佣关

系、 隐蔽性雇佣和非独立性自雇。 这四种非标准就业形式在平台经济用工中均有体现，
其中隐蔽性雇佣出现较多， 即平台与劳动者签订商务合同而不是雇佣合同， 这类人员

容易被界定为自雇人员， 但从工作内容和管理方式上与受雇员工并无太大差别， 处于

雇员和自雇的 “灰色地带” （王永洁， ２０１８）。
国内一些研究显示， “新就业形态” 最初用来泛指与共享经济、 平台经济等新经济、

新业态相伴而生的一些新的就业形式。 新就业形态不仅仅是一种新的就业方式， 而是技

术革命所带来的产业模式和企业形态根本性转变在劳动力市场的表现 （王娟， ２０１９）。 有

学者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两个角度对新就业形态的概念和内涵进行了探析 （张成刚，

２０１６）。 从生产力的角度来看， “新就业形态” 描述了新一轮工业革命带动的生产资料智

能化、 数字化、 信息化条件下， 通过劳动者与生产资料互动， 实现虚拟与实体生产体系灵

活协作的工作模式。 从生产关系角度来看， “新就业形态” 指伴随着互联网技术进步与大众

消费升级出现的去雇主化、 平台化的就业模式。
２０１５ 年 １０ 月， 十八届五中全会通过的 《中共中央关于制定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

十三个五年规划的建议》 指出， 加强对灵活就业、 新就业形态的支持， 促进劳动者自

主就业。 ２０２０ 年 ７ 月 ２８ 日， 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的意见》 明确了

灵活就业人员的定义和范围， 包括个体经营者、 非全日制从业人员和新就业形态人员

等。 新就业形态被归于灵活就业范畴， 且主要指依托新业态平台参与供需对接的就业

人员， 主要包括依托电子商务、 网络约车、 网络送餐、 快递物流等新业态平台实现就

业， 但未与新业态平台相关企业建立劳动关系的从业人员。 后续研究中将沿用这一概

念和内涵界定。
（二） 非标准就业与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态势

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显示， 不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 非标准就业都表现

出明显的增长趋势， 成为全球劳动力市场的显著特征。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不断催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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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模式、 新业态， 使得非标准就业的组织形式更加复杂化和多样化。 当前， 非标准就

业在概念表述上较为混乱， 内涵缺乏明确界定， 这给非标准就业的规模测算带来很大

挑战。 已有研究从替代性工作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ｗｏｒｋ）、 临时性工作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ｗｏｒｋ） 和零

工就业 （ｇｉｇ ｗｏｒｋ） 等不同角度， 对非标准就业及新就业形态的规模进行测算。 例如，
美国劳工局对临时性和替代性的工作 （ｃｏｎｔｉｎｇｅｎｔ ａｎｄ ａｌｔｅｒｎａｔｉｖｅ ａｒｒａｎｇｅｍｅｎｔｓ） 进行了长

期追踪， 数据显示 ２０１７ 年美国有大约 ５５００ 万临时性就业人员， 大约占劳动力总量的

３４％ 。 英国赫特福德大学 （Ｕｎｉｖｅｒｓｉｔｙ ｏｆ Ｈｅｒｔｆｏｒｄｓｈｉｒｅ） 开展了一项关于欧洲零工经济的

研究， 调查显示德国和英国有 ９％的人口从事零工就业， 而在意大利这一比例达到 ２２％
（Ｈｕｗ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７）。 中国当前仍缺乏针对非标准就业的系统性测算工作， ２０２０ 年 ８ 月

７ 日国务院政策例行吹风会上， 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公布中国灵活就业从业人员规模

约为 ２ 亿人左右①。 截至 ２０１９ 年末， 中国全国就业人数为 ７ ７ 亿人， 以此为参照灵活

就业大约占总就业规模的 ２６％ 。
从这些数据来看， 非标准就业在整体就业中的比例确实较大， 但从就业增长率来

看， 非标准就业增长实际上并没有媒体宣传的那么惊人。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基于劳动

者的纳税申报数据 （主要是其中的 “１０９９ 表”） 对美国临时性和替代性工作的发展趋

势进行分析发现， ２０１６ 年获得收入的临时性和替代性就业人员在整体就业中所占的份

额比 ２０００ 年提高了 １ ９ 个百分点， 占比为 １１ ８％ 。 Ｋａｔｚ ＆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１９ａ） 的研究显

示， ２００５ 年至 ２０１５ 年美国的临时性就业占比从 １０ ７％提高到 １５ ８％ ， ２０１５ 年平台经

济就业约占整体美国整体就业的 ０ ５％ 。 Ｋａｔｚ ＆ Ｋｒｕｅｇｅｒ （２０１９ｂ） 进一步认为自身之前

的研究没有考虑商业周期的影响， 在对方法进行修正后发现， ２０１７ 年灵活性工作的发

生率相比 ２０００ 年只是略有上升， 约提高了 １ ～ ２ 个百分点， 而不是最初报告的增加 ５ 个

百分点。 平台经济就业增长是非标准就业规模增长的重要原因， Ｃｏｌｌｉｎｓ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９） 的

研究指出， 临时性和替代性就业增长中， 超过一半的增长发生在 ２０１３ － ２０１６ 年， 几乎

可以全部归因于平台经济就业的迅速增长。
针对非标准就业规模的测算， 不同国家、 不同机构测算的结果存在较大差异， 除了

概念表述混乱带来的问题， 还面临缺失统一统计方法的问题。 Ａｂｒａｈａｍ ｅｔ ａｌ （２０１８） 在对

美国零工就业规模进行测算时发现， 基于家庭收入调查和行政管理数据 （如税收数据、

社会保障数据） 得出的结论不一致， 家庭收入调查数据没有反映出自雇型就业因零工经

济的繁荣而增长， 而行政管理数据则显示出自雇型就业在近几年迅速增长。 经济合作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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发展组织 （ＯＥＣＤ） 对不同国家平台经济就业的相关测算工作进行了梳理， 指出当前测算

的一个主要困境是缺乏针对平台经济就业的行政管理数据， 即官方统计框架缺乏对平台

经济就业的调查， 并就如何在官方统计体系下开展问卷调查给出了针对性的建议， 建议利

用互联网平台的数据作为补充， 在测算就业规模的基础上， 增进对平台经济就业特点的

认识。

三　 中国新就业形态的规模测算与状况分析

从已有研究来看， 非标准就业特别是新就业形态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 人们对新

就业形态的认识也在不断增加， 但是对新就业形态的规模测算和深度分析仍然面临很

多挑战， 现有的统计框架难以捕捉和追踪新就业形态的发展趋势， 中国的官方统计体

系目前也面临这样的困难。 因此， 本文尝试结合中国官方统计数据、 互联网平台数据

和社会调查数据， 对中国新就业形态的发展现状和趋势进行分析和研究。
当前关于新就业形态发展态势的官方数据主要来自于国家信息中心发布的 《中国

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主要从交通出行、 共享住宿、 知识技

能、 生活服务、 共享医疗、 共享办公、 金融、 生产能力等方面追踪共享经济的发展情

况。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２０２０）》 显示， ２０１９ 年中国共享经济提供服务者人数约

有 ７８００ 万人， 约占整体就业的 １０％ ， ２０１５ 年这一数字为 ５０００ 万人， 四年内增长了

５６％ 。 该报告中的数据主要来自共享经济相关领域主要互联网平台企业的公开数据、
上报数据、 调查数据， 以及咨询公司、 智库机构等渠道的社会调查数据， 基于此对共

享经济提供服务者的人数进行了估算。 根据国务院办公厅 《关于支持多渠道灵活就业

的意见》 中新就业形态的定义， 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与共享经济提供服务者虽然有很

大重合， 但并不完全一致。 本文基于电子商务、 网络约车、 网络送餐、 快递物流四类

主要形态， 尝试对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进行估算。
（一） 电子商务平台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规模

依托电子商务平台 （以下简称 “电商平台”） 实现就业的人员， 是最早的新就业形态

就业群体。 随着电子商务的发展和普及， 零售方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 微商、 线上

线下交易 （Ｏ２Ｏ）、 网络直播等形式快速发展， 不断丰富和拓展电商领域的新就业形态，
微商平台销售者、 电商直播者 （ “直播带货” 主播） 成为新就业形态的典型代表。 根据商

务部发布的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２０１９》， ２０１９ 年中国电子商务从业人员达 ５１２５ ６５ 万人，

其中直接吸纳就业和创业人数达 ３１１５ ０８ 万人。 电商平台商户、 微商平台销售者、 电商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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播者是直接吸纳就业和创业人群的主要构成部分， 因此本研究将使用商务部的这一测算

数据作为电子商务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规模。 《中国电子商务报告 ２０２０》 显示，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电子商务从业人员的总就业规模分别为： ３７６０ ４３ 万、 ４２５０ ３２ 万、 ４７００ ６５ 万、
５１２５ ６５ 万、 ６０１５ ３３ 万， 假设直接吸纳就业和创业的规模与间接带动的就业规模比例不

变， 则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电子商务直接吸纳就业和创业的规模约为： ２２８５ ３８ 万、 ２５８３ １０
万、 ２８５６ ７９ 万、 ３１１５ ０８ 万、 ３６５５ ７８ 万。

（二） 网络约车平台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规模

网络约车行业是新就业形态的代表性行业， 对新就业的发展起到了重要的引领作用。
当前官方统计体系仍缺乏针对网络约车新就业形态规模的系统性调查和追踪。 国家信息

中心每年发布的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 中， 关于网约车司机规模的数据主要来自各

网约车平台的数据报送。 ２０１６ 年， 《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

展的指导意见》 与 《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 出台后， 为了规范行业

发展， 交通运输部发起建立了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 对网约车平台公司的运营

情况和网约车的合规情况进行追踪和监管， 不定期公布主要网约车平台月订单量、 订单

合规率、 司机合规率等情况。 根据该平台统计， 截至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 ３０ 日， 全国共有 ２３６ 家

网约车平台公司取得网约车平台经营许可， 全国共发放网约车驾驶员证 ３４９ ３ 万本、 车辆

运输证 １３２ ７ 万本。 ２０１６ 年随着共享经济的蓬勃发展， 中国互联网络信息中心 （ＣＮＮＩＣ）
发布的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也专门增加了对网约车用户规模的统计。 根

据第 ３７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２０１５ 年上半年网约车市场以网络预约出

租车用户规模最大， 为 ９６６４ 万人， 网络预约专车用户规模为 ２１６５ 万人。
当前， 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统计的主要是拥有网约车驾驶员证的司机人

数 （也被称为 “合规司机”）， 各网约车平台还存在大量未申请网约车驾驶员证的司

机， 根据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台 ２０２１ 年 ６ 月公布的数据， 主要网约车平台在该

月接单的驾驶员合规率在 ２３ ７％到 ９７ ６％之间。 由于网约车司机规模中非合规司机占

的比重较大， 因此本研究将基于网约车用户规模推算网约车司机整体规模。 根据前文

对新就业形态概念和内涵的梳理， 出租车司机虽然也使用网络约车平台获得订单， 但

与出租车公司存在劳动关系， 仍属于标准就业的范畴， 因此本研究对网络约车新就业

形态规模的测算主要针对网约专车 ／快车司机。
１ 网络约车用户规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公布的数据显示， ２０１６ 年以来中国网约车用

户持续高速增长，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五年间用户规模增长 ４６ ６５％ ， 其中在 ２０１９ 年达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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峰值， ２０２０ 年因为新冠肺炎疫情影响， 网约车用户规模出现较大幅度的减少 （如表 １

所示）。 网约车在发展初期主要是将出租车接入互联网平台， 后续逐渐出现网约专车、

快车等新形式。 从表 １ 可以看出， ２０１８ 年之前网约出租车用户高于网约专车 ／快车用

户， ２０１９ 年两类用户在规模上大体相当， 且两类用户重合人数规模也趋于稳定。 ２０２０

年开始，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不再对两部分用户进行分别统计， 只展示

总的用户规模。 为了后续测算的需要， 本文对 ２０２０ 年网约出租车用户规模和网约专

车 ／快车用户规模进行估算。 假设两类用户重合部分随网约车用户总规模下降等比例减

少， 且两类用户在 ２０２０ 年仍处于规模相当状态， 则 ２０２０ 年重合部分规模大约为 ２４５２９

万人， 两类用户规模均为 ３０５２８ 万人。

表 １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中国网约车用户规模

时间
网约车用户

总规模 （万人）
网约专车 ／ 快车

用户规模 （万人）
网约出租车

用户规模 （万人）
网约出租车与专车 ／

快车用户重合部分规模 （万人）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４９０８ １６７９９ ２２４６３ １４３５４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４３４６ ２３６２３ ２８６５１ １７９２８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３８９４７ ３３２８２ ３２９８８ ２７３２３
２０１９ 年 ０６ 月 ４０４２６ ３３９１５ ３３６５８ ２７１４７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３６５２８ ３０５２８∗ ３０５２８∗ ２４５２９∗

　 　 资料来源： 根据第 ３８ 次至第 ４７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整理得到，∗标数据由作者计算得到。

２ 网络约车订单规模估算

网约车的订单量 （使用量） 受很多因素的影响， 比如季节、 天气、 节假日、 是否

旅游旺季等等， 但整体来看仍具有时间上的规律性。 根据全国网约车监管信息交互平

台统计的订单数据， ２０２１ 年 １ 月至 ６ 月间， 除了 ２ 月之外， 其他月份的订单量均在 ７

亿单以上， ２０２１ 年全年的订单量预计在 １００ 亿单左右 （该平台主要统计的是网约专车 ／

快车的订单）。 交通运输部的统计数据无法提供 ２０２０ 年 １０ 月之前的数据， 因此本研究

基于网约车用户规模和网约车用户使用行为特征进行大致估算。

当前， 针对网约车用户使用行为特征的研究主要来自社会调查， 但现有研究大多

局限于个别省份和城市， 且缺少关于网约车用户行为的长期跟踪调查。 受限于数据获

取的难度， 本研究关于网约车用户使用特征的刻画选用了 ３６ 氪研究院发布的 《２０１８ 年

网约车用户调研报告》 数据， 该报告基于全国 １２００ 名网约车用户的问卷调查， 对网约

车用户的出行行为进行了分析。 表 ２ 展示了网约车用户的出行频次分布情况， 基于该

数据本研究推算了每个网约车用户全年的订单量区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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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２　 中国网约车用户出行频次与订单量

出行频次 百分比 （％ ） 月最少订单量 月最多订单量 年最少订单量 年最多订单量

每周≥７ 次 ４ ２８ — ３３６ —
每周 ３ ～ ６ 次 ２０ １２ ２４ １４４ ２８８
每周 １ ～ ２ 次 ２８ ４ ８ ４８ ９６
每月 １ ～ ３ 次 ３２ １ ３ １２ ３６
１ 月少于 １ 次 １６ ０ １ ０ １１

总计 １００ ４５ ３６ ５４０ ４３１

　 　 注： 每个用户的 “月最多订单量” 实际上为≥３６， 为了估算的方便按下限 ３６ 计算。
资料来源： 网约车出行频次和百分比数据根据 《２０１８ 年网约车用户调研报告》 整理得到， 其余数据由作者计

算得到。

结合前文关于网约车用户规模数据， 本文进一步计算了网约车的订单规模， 表 ３

的第二列和第三列展示了网约车全年订单量的区间。 由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未提供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的网约车用户数据， 本文在计算 ２０１９ 年网约车订单量时， 假设 ２０１９ 年下

半年网约车用户与上半年保持不变。 计算得到的网约车订单中既包含网约出租车订单，
也包含网约专车 ／快车订单。 由于现有研究缺乏网约车用户出行选择相关的数据， 为了

估算的方便， 本文假设同时使用网约出租车与网约专车 ／快车的用户使用两类服务的频

率相同 （即此类用户每年产生的网约出租车订单与网约专车 ／快车订单相同）， 由此推

算出网约专车 ／快车的全年订单量区间， 如表 ３ 的第四、 第五列所示。

表 ３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中国网约车订单总量

年份
网约车年最少

订单量 （万个）
网约车年最多

订单量 （万个）
网约专车 ／ 快车年

最少订单量 （万个）
网约专车 ／ 快车年

最多订单量 （万个）

２０１６ １４８２５２４ １６ ２７６９７７０ ３４３４５０ ０３ ６４１６６０ ６７
２０１７ ２０４４２７３ ９２ ３６９２４２８ ７０９１０８ ２９ １２８０８１２ ５３
２０１８ ２３１８１２５ ４４ ４１４２２２２ １１８８３７８ ３１ ２１２３４９４ ６９
２０１９ ２４０６１５５ ５２ ４２８６８０９ １２２６３６１ ９７ ２１８４８８７ ８１
２０２０ ２１７４１４６ ５６ ３９０５７４１ １１０８１１２ ３５ １９９０６６５ ９９

　 　 资料来源： 根据表 １ 和表 ２ 数据计算得到。

３ 网约专车 ／快车司机规模估算

在估算得到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网约专车 ／快车的订单量规模之后， 还需要知道网约专

车 ／快车司机每年的平均接单量， 才能估算出网约专车 ／快车司机的规模。 现有研究中，

基于小样本的网约车司机工作行为研究具有很大的差异性， 且专职司机和兼职司机的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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单情况也具有很大差异。 因此， 本研究基于网约车平台公布的大样本数据进行估算。 凌

博威 （２０２１） 在研究网约车司机工资行为时， 使用了某网约车平台 ２０１６ 年 １ 月 １ 日至 １
月 ２１ 日某城市连续三周的完整订单数据， 该数据集中包含的 ９３０８９ 位司机 （包括出租车

司机、 专车 ／快车司机） 在观测时间段内一共产生 ８５４０６１４ 条订单记录。 基于此可以计算

出平均每个司机的单日接单量为 ４ ３７ 单， 平均周接单量为 ３０ ５８ 单， 假设每位司机在当

年处于连续工作状态， 则年平均接单量大约为 １５９０ 单。
结合表 ３ 中网约专车 ／快车订单规模数据， 可以推算出每年的活跃的网约专车 ／快车

司机规模， 如表 ４ 所示。 本文对网约车新就业形态规模的测算是从保守角度出发， 假设

２０１６ 年以来网约车司机在当年能保证连续工作 １２ 个月， 实际情况中， 网约车司机的流动

性较大， 大部分司机无法保证连续工作。 杨伟国和王琦 （２０１８） 基于某网约车平台 １５０００
多份问卷调研数据， 考察了网约车司机的工作连续性情况， 研究显示样本司机在 １０ 周的

观察期间内只有 ２９ ３６％的司机是 “全勤”， ４１ １９％的司机工作时间在 ５ 周及以下。 但

是， 即便是偏保守的估计， ２０１８ 年以来每年的活跃司机数都已经接近或超过 ７００ 万， 规

模上限则超过 １２００ 万。

表 ４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中国网约车司机规模

年份
网约专车 ／ 快车年

最少订单量 （万个）
网约专车 ／ 快车年

最多订单量 （万个）
网约专车 ／ 快车

司机最小规模 （万人）
网约专车 ／ 快车

司机最大规模 （万人）

２０１６ ３４３４５０ ０３ ６４１６６０ ６７ ２１６ ０１ ４０３ ５６
２０１７ ７０９１０８ ２９ １２８０８１２ ５３ ４４５ ９８ ８０５ ５４
２０１８ １１８８３７８ ３１ ２１２３４９４ ６９ ７４７ ４１ １３３５ ５３
２０１９ １２２６３６１ ９７ ２１８４８８７ ８１ ７７１ ３０ １３７４ １４
２０２０ １１０８１１２ ３５ １９９０６６５ ９９ ６９６ ９３ １２５１ ９９

　 　 资料来源： 根据表 １、 表 ２、 表 ３ 数据计算得到。

（三） 网络送餐平台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规模

网络送餐平台下的外卖配送员也是近年来典型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 随着网络

送餐用户规模的增长， 对外卖配送员的需求也急剧增长。 根据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

况统计报告》， 截止到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网络送餐用户规模达到 ４ １９ 亿人， 占整体网民的

比例达到 ４２ ３５％ 。 如表 ５ 所示， ２０１７ 年是网络送餐市场高速发展的一年， 网络送餐用

户在整体网民中的比例由 ２０１６ 年的 ２８ ５２％快速增长到 ４４ ４８％ 。 此后网络送餐用户规

模的增长逐渐平稳， ２０１９ 年网络送餐的使用率接近 ５０％ ， ２０２０ 年虽然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的影响， 但是全年的用户规模仍然达到疫情前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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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５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中国网络送餐用户规模

时间 网络送餐用户总规模 （万人） 网络送餐使用率 （％ ）

２０１６ 年 １２ 月 ２０８５６ ２８ ５２
２０１７ 年 １２ 月 ３４３３８ ４４ ４８
２０１８ 年 １２ 月 ４０６０１ ４９ ００
２０１９ 年 ０６ 月 ４２１１８ ４９ ２９
２０２０ 年 １２ 月 ４１８８３ ４２ ３５

　 　 注： 网络送餐使用率是指享受网络送餐服务的网民人数占网民总数的比例。
资料来源： 根据第 ３８ 次至第 ４７ 次 《中国互联网络发展状况统计报告》 整理得到。

由于缺乏来自网络送餐平台的新就业数据， 本文将采用与网约车司机规模测算相

同的思路， 通过网络送餐用户规模推算外卖配送员的就业规模。 与网约车行业类似，
有关网络送餐用户使用特征的研究也主要来自社会调查和行业研究， 缺少来自中国官

方统计体系的长期跟踪调查。 本文参考了艾瑞咨询发布的 《２０１６ 中国外卖 Ｏ２Ｏ 行业发

展报告》 对网络送餐用户开展的调查数据， 该报告基于 ２００２ 名外卖消费者 （网络送餐

用户） 样本， 分析了 ２０１５ － ２０１６ 年网络送餐用户的消费频次， 发现超过一半的用户使

用网络送餐平台的频次在每月 １ ～ ８ 次之间。 结合 ２０１６ 年网络送餐用户规模的相关数

据， 可以计算出 ２０１６ 年全年网络送餐年累计订单规模区间， 计算结果如表 ６ 所示。

表 ６　 ２０１６ 年中国网络送餐年累计订单规模

每月使用频次
百分比

（％ ）
用户数

（万人）
月最少订单量

（万次）
月最多订单量

（万次）
年最少订单量

（万次）
年最多订单量

（万次）
１ 次 ５ ７０ ２０８５６ １１８８ ７９ １１８８ ７９ １４２６５ ５０ １４２６５ ５０

２ ～ ３ 次 １５ １０ ２０８５６ ６２９８ ５１ ９４４７ ７７ ７５５８２ １４ １１３３７３ ２２
４ ～ ８ 次 ３２ ４０ ２０８５６ ２７０２９ ３８ ５４０５８ ７５ ３２４３５２ ５１ ６４８７０５ ０２

１２ ～ ２０ 次 ３３ ７０ ２０８５６ ８４３４１ ６６ １４０５６９ ４４ １０１２０９９ ９７ １６８６８３３ ２８
３０ 次及以上 １３ １０ ２０８５６ ８１９６４ ０８ ８１９６４ ０８ ９８３５６８ ９６ ９８３５６８ ９６

总计 １００ ００ ２０８５６ ２００８２２ ４２ ２８７２２８ ８３ ２４０９８６９ ０９ ３４４６７４５ ９８

　 　 注： 每个用户的 “每月使用频次” ≥３０， 为了估算的方便按下限 ３０ 计算。
资料来源： 网络送餐用户每月使用频次和百分比数据来源于艾瑞咨询发布的 《２０１６ 中国外卖 Ｏ２Ｏ 行业发展报

告》， 其余数据由作者计算得到。

假设网络送餐用户的外卖使用频率不变， 可以进一步估算 ２０１７ － ２０２０ 年的累计订

单规模， 计算结果如表 ７ 第二列、 第三列所示。 由于中国互联网信息中心未提供 ２０１９
年 １２ 月的网络送餐用户数据， 本文在计算 ２０１９ 年外卖订单量时， 假设 ２０１９ 年下半年

网络送餐用户量与上半年保持不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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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得到订单量规模之后， 还需要知道外卖配送员每年的平均接单量， 才能估算出

每年活跃的外卖配送员规模。 根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 《２０１８ 外卖骑手就业报告》 对外

卖配送员的调查， 约 ４５％的外卖配送员每日接单在 ２０ 单以上。 由于缺乏更详细的配送

数据， 本文假设外卖配送员每日平均接单量为 ２０ 单， 每周工作 ６ 天， 则每周平均接单

量为 １２０ 单。 外卖配送员也是流动性较大的职业， 工作持续性很难保证。 郑祁等

（２０２０） 针对北京市多个外卖平台的调研发现， 超过 ７０％的外卖配送员从业时间少于 １

年， 仅有约 １０％的配送员从业超过 ２ 年。 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 本文假设配送员每年

连续工作时间为半年， 则每个配送员每年总接单量大约为 ６２４０ 单。 在这样的情况下，

可以估算出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每年活跃的外卖配送员规模 （如表 ７ 所示）。 ２０１８ 年以

来， 每年活跃的外卖配送员规模大约在 ７５０ 万至 １１２０ 万之间。

表 ７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中国网络送餐年累计订单与外卖配送员规模

年份
年最少订单量

（万次）
年最多订单量

（万次）
外卖配送员最小规模

（万人）
外卖配送员最大规模

（万人）

２０１６ ２４０９８６９ ０９ ３４４６７４５ ９８ ３８６ ２０ ５５２ ３６
２０１７ ３９６７６８７ ２２ ５６７４８３５ ２３ ６３５ ８５ ９０９ ４３
２０１８ ４６９１３６４ ３５ ６７０９８８３ ６６ ７５１ ８２ １０７５ ３０
２０１９ ４８６６６５０ ６６ ６９６０５８９ １５ ７７９ ９１ １１１５ ４８
２０２０ ４８３９４９６ ８８ ６９２１７５２ １１ ７７５ ５６ １１０９ ２６

　 　 资料来源： 根据表 ５、 表 ６ 数据计算得到。

（四） 快递物流平台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规模

快递物流从业人员主要包括一线技能人员 （快递揽投、 分拣、 运输、 客服等）、 专

业技术人员 （ＩＴ、 设备研发、 网络规划、 人事、 财务等）、 管理人员等。 其中负责快递

揽投的一线快递员是典型的新就业形态从业人员， 依靠快递服务平台响应用户的寄件

和收件需求， 而分拣、 运输、 客服等一线技能人员、 专业技术人员及管理人员并不属

于新就业形态。 本文只对一线快递员的就业规模进行估算。

根据国家邮政局每年发布的 《快递市场监管报告》 （如表 ８ 所示），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全国快递业务量由 ３１２ ８０ 亿件增长到 ８３３ ６０ 亿件， 日均快件处理量由 ０ ９０ 亿件增长

到 ２ ３０ 亿件， 东部地区的快递业务量远超中西部地区。 ２０２０ 年， 由于受到新冠肺炎疫

情影响， 网上购物的需求激增， 快递业务量也出现大幅增长， ２０２０ 年快递业务量比上

一年增长 ３１ ２３％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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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８　 ２０１６ －２０２０ 年中国快递业务量

单位： 亿件

地区 ２０１６ 年 ２０１７ 年 ２０１８ 年 ２０１９ 年 ２０２０ 年

东部地区 ２５３ ２０ ３２５ ００ ４０５ ００ ５０６ ２０ ６６１ ９０
中部地区 ３７ １０ ４６ ３０ ６２ ４０ ８１ ７０ １１１ ２０
西部地区 ２２ ５０ ２９ ３０ ３９ ７０ ４７ ４０ ６０ ５０
全国总数 ３１２ ８０ ４００ ６０ ５０７ １０ ６３５ ２０ ８３３ ６０

　 　 资料来源： 根据国家邮政局发布的 ２０１６ － ２０２０ 年 《快递市场监管报告》 整理得到。

中国邮政快递报社 《２０１９ 年全国快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 显示， ６５ ４３％的一

线快递员每日派件在 ０ ～ １５０ 件之间 （其中 １００ ～ １５０ 件的占比为 ２６ ４３％ ）， ８０ ８６％的

一线快递员每日收件在 ５０ 件以下。 由于东部地区的业务量和交通发达水平均高于中西

部地区， 因此东部地区快递员的平均日派件量高于中西部地区， 基于 《２０１９ 年全国快

递从业人员职业调查报告》 的数据， 本研究将东部地区一线快递员的单日平均收派件

量设为 １２０ 件， 中西部地区设为 ６０ 件， 进而对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一线快递员规模进行

估算。 一线快递员一般实行轮休制， 每周休息 １ ～ ２ 天， 本研究按每人每周休息 ２ 天进

行测算， 扣除法定节假日 １１ 天， 一年有效工作时间约为 ２５０ 天。 假设日均快件处理量

的增长全部由一线快递员的增长导致， 则 ２０１６ 年至 ２０２０ 年的一线快递员数量分别为：

１２４ １３ 万、 １５８ ７３ 万、 ２０３ ０７ 万、 ２５４ ８０ 万、 ３３５ １０ 万。

然而， 不是所有快递员在统计年份中都处于全年持续工作状态， 与其他新就业形态

一样， 快递员的流动性也很大， 每个月都有快递员加入和退出。 根据 ２０１９ 年出版的 《青

年蓝皮书： 中国青年发展报告 Ｎｏ ４》 对青年快递和外卖服务人员的调查研究， 在来自城

市的近 １７００ 份样本中， ４０％左右的快递员从事当前快递工作的年限在 １ 年及以下， 其中

半年及以下的比例约占 ２２％。 如果考虑这一因素的影响， 假设 ４０％的快递员全年有效工

作时间为半年 （仅考虑每人每周休息 ２ 天的情况下， 有效工作天数为 １２８ 天）， 则 ２０１６ 年

至 ２０２０ 年的一线快递员数量将分别达到： １５４ ２４ 万、 １９７ ２３ 万、 ２５２ ３２ 万、 ３１６ ６０ 万、

４１６ ３８ 万。 因此， 截止到 ２０２０ 年， 活跃的一线快递员规模大概在 ３３５ １０ ～ ４１６ ３８ 万

之间。

网络约车、 网络送餐、 快递配送领域的新就业形态分别按最大和最小规模计算，

将四类主要类型就业规模汇总得到中国新就业形态总就业规模和五年变化趋势。 过去

五年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呈现持续增长趋势， 但在 ２０１８ 年以后增长速度有所放缓。 截

止到 ２０２０ 年底， 中国新就业形态就业规模约为 ５４６３ ～ ６４３３ 万人， 与全国就业人数 ７ 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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亿人相比， 新就业形态大约占总就业规模的 ７％～８％ 。 由于数据获取的限制， 一些新就

业形态尚未包含在测算中， 例如在货物运输网约车平台、 劳动技能交易平台、 知识分

享平台的就业人群等等。

总体来看， 伴随着各类互联网平台的高速发展， 新就业形态的就业规模仍在迅速

增长， 预计很快将达到总就业规模的 １０％以上， 就业类型也不断多样化， 对传统就业

形态产生广泛而深远的影响。 然而， 与此形成对比的是， 官方统计体系仍缺乏对新就

业形态的跟踪和调查， 特别是缺少对不同类型就业特征的关注。 在本文的估算框架下，

官方统计部门应当将新就业形态的社会调查纳入当前的统计体系， 针对不同类型的新

就业形态开展长期跟踪调查， 这将有利于及时掌握和发现中国新就业形态的发展态势

和潜在问题。

四　 新冠疫情对新就业形态的影响： 以网约车行业为例

新冠肺炎疫情及采取的防控措施对经济社会运行造成了重大冲击， 传统经济活动

受到不同程度的抑制， 各行各业尝试借助数字技术开展线上业务， 弥补线下业务的损

失甚至谋求经营转型。 对于平台类工作而言， 新冠疫情的影响主要有两个方面： 一个

是因市场规模缩小而带来的就业减少和求职难度增加 （ｄｏｗｎｓｃａｌｉｎｇ ｌｏｓｓ）， 另一个是因

消费者线上需求激增带来就业增加和求职难度降低， 可以视为 “隔离红利 （Ｄｉｓｔａｎｃｅ

Ｂｏｎｕｓ）” （Ｓｔｅｐｈａｎｙ ｅｔ ａｌ， ２０２０）。 有学者基于食物配送平台的调查研究显示， 新冠疫

情对食物配送类平台工作的影响符合后一种情况， 即隔离红利带来的积极影响大于市

场规模减小导致的负面影响 （Ｐｏｌｋｏｗｓｋａ， ２０２１）。 新冠肺炎疫情是否促进了中国新就业

形态规模的扩大？ 哪部分劳动者享受到了疫情带来的 “隔离红利”？ 本部分基于网约车

平台实际就业数据， 尝试对这一现状进行更细致的分析， 为刻画疫情后新就业形态的

发展状况提供更多实证证据。

（一） 数据与方法

基于国内某网约车平台全量司机数据， 我们对全国网约车新就业形态的总体规

模、 区域特征开展相关估算分析。 以季度为时间周期， 估算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 ３１ 个省份的网约车司机就业规模， 以 “网约车就业占比” 即网约车就业人数在总

就业人数中所占比例， 来反映网约车新就业规模的变化情况。 由于数据处理时国家统

计局仅公布了 ２０１８ 年之前的区域就业数据， 因此在计算时用常住人口数代替就业总

人数， 并构建网约车新就业规模指数。 首先， 本文计算 ３１ 个省份每季度网约车活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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司机数占该季度当地常住人口的比例， 得到网约车新就业规模占比。 其次， 使用 Ｚ 值

（Ｚ⁃Ｓｃｏｒｅ） 法对网约车新就业规模占比进行标准化， 为了保证指数在时间和区域上都

具有可比性， 我们选取 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 （７ ～ ９ 月） 作为基准 ｔ０， 计算过程如式 （１）

所示。

Ｚ ｉ，ｔ ＝
ｘｉ，ｔ － μｔ０

σｔ０

　 　 （ ｉ ＝ １，２，３，…，３１） （１）

最后， 将得到的 Ｚ 值重新调整成百分制， Ｚ 值为 ０ 设置为基准值 ５０ 分， 一个标准

差对应的分值为 ２０ 分。 如果某季度某省份网约车新就业规模指数高于 ５０ 分， 表示该季

度的新就业规模高于 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 ３１ 个省份的平均值。 我们采用同样的方法构建了

网约车新就业收入指数。 首先， 用各省份每季度网约车活跃司机平均月收入除以该季

度当地最低月收入标准， 得到月收入倍数； 其次， 选取 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 （７ ～ ９ 月） 作

为基准 ｔ０， 使用 Ｚ 值 （Ｚ⁃Ｓｃｏｒｅ） 法对月收入倍数进行标准化； 最后， 将得到的 Ｚ 值调

整成百分制。

（二） 疫情前后网约车新就业规模的变化情况

基于前述方法， 计算出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七个季度不同省份的网约车新就

业规模指数， 计算结果如图 １ 所示。 Ｑ１ ～ Ｑ４ 分别表示 ２０１９ 年第一、 第二、 第三和第

四季度， Ｑ５ ～ Ｑ７ 表示 ２０２０ 年第一、 第二和第三季度。 从就业规模指数来看， 网约车

新就业形态提供的就业机会主要集中在北京、 天津及东部沿海省份， 长三角和珠三角

地区是新就业形态发展的两大引领性区域。

就疫情影响来说， 新冠疫情对网约车新就业形成了明显的负面冲击， 大多数省份的

就业规模在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出现较大幅度的下降， 其中北京、 上海、 广东、 浙江的下降

幅度最大， 但是也有近 １ ／ ３ 的省份在疫情之后呈现增长趋势， 这些省份主要集中在华北、

东北、 西北等经济欠发达地区， 包括河北、 内蒙古、 山西、 黑龙江、 吉林、 辽宁、 安徽、

河南、 甘肃。 疫情之后， 绝大多数省份网约车就业规模从 ２０２０ 年第二季度开始回升， 第

三季度出现显著回升， 其中北京、 四川、 陕西、 山西、 青海等省份的增长幅度最大， 天

津、 江西在第三季度恢复到疫情之前的水平， 而西北五省 （陕西、 甘肃、 青海、 宁夏、

新疆） 恢复相对缓慢， 在 ２０２０ 年第三季度仍然处于下降或微弱上升的阶段。

由于数据覆盖的时间跨度较短， 仅看疫情之后的三个季度， 大部分省份的网约车

新就业规模仍未恢复到疫情之前水平， 但是有两个现象值得关注： 一是疫情之后大多

数省份的新就业规模增速显著高于疫情之前； 二是东北、 西北等经济增速较慢的区域

在疫情之后新就业规模增长显著加快。 从这两方面来看， 疫情期间， 以网约车为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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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１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至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网约车新就业规模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某网约车平台数据计算得到。

的新就业形态在就业恢复上发挥了显著的促进作用， 与此同时也促进了新就业形态在

经济欠发达地区的拓展。

（三） 疫情前后就业收入的变化情况

基于同样的方法， 也可以对比分析疫情前后不同省份网约车新就业的就业收入变

化趋势。 图 ２ 展示了 ２０２０ 年一季度、 ２０２０ 年第二季度和 ２０１９ 年第二季度 ３１ 个省份的

网约车就业收入指数分布情况， 其中柱状图为 ２０２０ 年第二季度数据， 即疫情之后的第

一个季度， 三角形和菱形的点分别表示 ２０１９ 年第二季度和 ２０２０ 年第一季度 （疫情发

生的季度） 的数据。 从区域来看， 广东、 湖南、 福建、 浙江、 海南五个省份的就业收

入指数最高， 反映了这些省份网约车司机在收入上的相对优势。 从时间趋势来看， 在

收入上也反映出疫情对网约车就业的巨大冲击， 但是大多数省份在疫情之后的一个季

度即出现明显回升， 回升幅度最大的五个省份分别是： 湖南、 浙江、 广东、 青海和陕

西。 与 ２０１９ 年第二季度相比， 大约 １ ／ ３ 的省份在 ２０２０ 年第二季度就超过了前一年同期

收入水平， 包括四川、 安徽、 重庆、 陕西、 青海、 河南、 山西、 天津、 内蒙古， 这些

省份大多是经济欠发达省份， 再次反映出网约车新就业在中西部欠发达地区有着显著

的就业带动效益， 同时也表明新就业形态收入恢复的弹性较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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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２　 疫情前后网约车就业收入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某网约车平台数据计算得到。

（四） 新增就业的变化情况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疫情之后网约车司机新增就业情况。 疫情以来该平台全国新增注册

司机超 １５０ 万人， 加上重新激活接单的沉默司机， 合计超过 ２００ 万人。 图 ３ 展示了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和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不同区域网约车新增司机占比的变化， 可以看出疫情之后新增司机占比最

高的区域是长三角地区、 华南地区和东南地区。 与去年同期相比， 疫情之后长三角、 华南、

东南、 华中、 东北地区的新增司机占比都有所上升， 其中除长三角之外的东南地区上升幅度

最大； 而西南、 华北和西北地区的新增司机占比则出现下降。

图 ３　 疫情前后中国各区域新增网约车就业占比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某网约车平台数据计算得到。

为考察不同年龄段的求职者在疫情中受到冲击的程度， 以及网约车新就业对不同

就业群体的就业拉动效果， 我们进一步分析了疫情前后网约车新增司机的年龄结构。

图 ４ 展示了 ２０１９ 年 １ 月到 ２０２０ 年 ９ 月网约车每月新增司机的年龄结构变化， 可以看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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２０２０ 年 ２ 月新增司机中 ２０ ～ ２９ 岁年龄段的占比与 １ 月份相比提高 ５ 个百分点， ３ 月在 ２

月基础上再提高 ３ 个百分点， 直到 ７ 月才出现下降。 大量年轻劳动力在疫情后进入网

约车行业工作， 一方面可以反映出新冠肺炎疫情对年轻劳动力产生的重大冲击； 另一

方面也说明， 新就业形态相比于传统就业形式进入门槛更低， 时间更加灵活， 对年轻

人表现出非常强的吸引力。

图 ４　 ２０１９ －２０２０ 年月度网约车新增司机年龄结构

资料来源： 根据某网约车平台数据计算得到。

本文也尝试从区域分布角度开展了相关分析。 图 ５ 对比了 ３１ 个省份 ２０ ～ ２９ 岁年龄

段的新增司机的时间变化趋势， 与 ２０１９ 年 ２ 月相比， ２０ ～ ２９ 岁新增司机占比提升最高

的省份是青海、 天津、 陕西、 河南、 四川和安徽， 提升比例超过 １０ 个百分点。 与 ２０２０

年 １ 月 （疫情发生当月） 相比， ２０ ～ ２９ 岁新增司机占比提升幅度最大的省份是上海、

青海、 江西、 安徽、 陕西、 贵州和重庆， 提升比例均超过 ７ 个百分点。 这表明疫情冲

击之下， 这些省份的网约车新就业在解决年轻人就业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

图 ５　 疫情前后 ２０ ～ ２９ 岁年龄段新增司机的变化情况

资料来源： 根据某网约车平台数据计算得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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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　 结论与政策启示

本文综合利用中国官方统计数据、 网络平台数据及社会调查数据开展的估算表明，
截止到 ２０２０ 年底， 全国电子商务、 网络约车、 网络送餐、 快递物流四大领域的新就业

形态就业规模约为 ５４６３ ～ ６４３３ 万人， 在总就业中的占比达到 ７％～ ８％ ， 新就业形态已

经成为中国就业的重要组成部分。 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仍在不断催生各种类型的新就

业形态， 除了四大主要的新就业形态类型外， 近年来货物运输网约车平台、 劳动技能

交易平台、 知识分享平台、 网络直播平台的新就业规模也在不断扩大， 未来新就业形

态在总就业规模中的占比有望很快达到 １０％以上。
基于某网约车平台就业数据的研究进一步发现， 当前新就业形态提供的就业机会

仍然主要集中在北京、 天津和东部沿海等经济发达省份。 疫情之后， 新就业形态表现

出明显的 “下沉” 趋势， 在西北、 东北、 西南等经济欠发达省份新就业形态规模呈显

著增长趋势， 在收入恢复上也表现出更大的弹性。 此外， 新就业形态在疫情期间的就

业带动作用主要体现在缓解年轻人的就业压力。 网约车就业数据显示， ２０２０ 年 ２ 月新

增网约车司机中， ２０ ～ ２９ 岁年龄段的比重比 １ 月份提高 ５ 个百分点， ３ 月进一步提高 ３
个百分点。 从区域角度来看， 新就业形态对年轻就业群体的吸纳并没有表现出明显的

异质性特征， 不论是经济发达省份还是欠发达省份， 都呈现出对年轻人巨大的吸纳力。

新就业形态呈现出的上述发展态势表明， 随着数字经济的快速发展渗透， 新就业形

态规模的扩大已经是必然趋势， 未来须顺应趋势积极应对。 从当前发展阶段来看， 新就

业形态的发展主要面临两方面问题。 一是新就业形态对以劳动关系为中心构建的传统劳

动者权益保护与劳动关系协调机制带来全新挑战。 新就业形态下劳动者与平台型企业的

关系界定是社会长期争论的焦点， 由关系不确定性带来的各种问题在新冠疫情之后变得

更加突出。 就当前几种典型的新就业形态如网约车、 外卖配送、 快递行业来说， 超时工

作非常普遍， 劳动者在平台抽成机制等核心问题上缺乏议价能力， 且劳动者缺乏正规就

业中劳动法所规定的社会保障和劳动关系协调渠道。 随着新就业形态规模的不断增长，

如果越来越多的就业人员在养老保险和医疗保险体系之外， 对个人和社会而言都将是风

险， 长期的矛盾积累将给社会稳定带来潜在的威胁。 二是新就业形态短期内对年轻劳动

力的大量吸纳给中国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带来潜在隐患。 中国劳动力市场已经越过刘易

斯拐点， 市场供给从过剩向短缺转变， 未来经济的高质量增长将主要依赖人力资本的高

质量发展， 而新就业形态提供的就业岗位本身所需技能结构简单， 而且绝大多数劳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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无法在工作中获得技能提升， 长期来看是对国家劳动力资源的错配甚至浪费。
疫情之后， 国家层面出台了一系列政策措施鼓励新就业形态的发展， 但各地在实

际推动过程中应当谨慎看待新就业形态在短期内创造的效益， 在推动数字经济和新就

业形态发展的同时， 也要兼顾人力资本的长期积累。 针对已经或可能出现的问题应当

如何积极应对解决， 我们有以下几方面的政策建议。
第一， 构建适应数字生产力进步的数字生产关系， 给予新就业形态下的劳动关系

更清晰的界定。 在劳动关系界定方面， 可以考虑将网络平台与劳动者的关系做出区别

对待， 例如将专职劳动者 （劳动者主要收入来源为单一平台） 划归为劳动关系， 并通

过算法保证劳动者在市场交易中的最低收入符合最低工资标准， 以及其他劳动法规定

的应有权益； 而将兼职劳动者划归为非劳动关系， 根据特定的情形采取不同的规制手

段， 对不同的平台企业施加不同的责任。
第二， 针对新就业形态的特点， 完善传统劳动者权益保护与劳动关系协调机制。

在劳动关系协调方面， 拓展传统工会的作用， 在各级总工会中增设专门的新就业事务

协调部门， 由工会、 劳动保障部门、 互联网平台等多方协商确立不同行业、 不同工作

性质的劳动时间、 最低工资、 劳动保护等标准， 在新业态背景下保护劳动者的权益。
在劳动者社会保障方面， 由于不同新就业形态的差别很大， 难以建立适用于所有形态

的社会保障， 因此可以考虑设立分层保障体系， 坚持底线保障原则， 强制平台企业为

新就业形态员工提供基本的职业安全和工伤类保障， 通过财政补贴或税收减免的形式

鼓励平台和专职劳动者加入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体系。
第三， 针对新就业形态的顶层设计应当兼顾短期就业稳定与长期人力资本积累的

平衡， 为长期可持续发展做好人力资本的储备。 当前大量年轻劳动力涌入新就业形态，
需要警惕其对长期人力资本积累带来的负面影响。 年轻劳动力的技能提升是人力资本

积累的关键， 中国应当从顶层设计着手建立面向全民的技能提升计划， 促使互联网平

台企业在新就业形态人才培养上承担更多的社会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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